遂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开区分局
2022年整体支出绩效报告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
遂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开区分局包括综合办公室、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股、建设工程规划管理股、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确权登记股、林业资源管理股、地质地矿和森林防火股、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股、政策法规监察和信访股。
（二）机构职能。
1.按照规定权限，履行全民所有土地、矿产、森林、湿地、水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和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负责全区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城乡规划及测绘等相关法律法规贯彻执行。
2.负责全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统一确权登记、有偿使用以及合理开发利用工作。
3.负责建立全区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建设，参与编制、报批并监督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统筹衔接其他种类专项规划。
4.按职责权限负责区内控制性详细规划维护、园区重点片区城市设计、重要景观带（公园）、重要公共建筑、重大市政项目等方案设计的组织编制。
5.负责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实施耕地保护工作。
6.负责地质勘查行业和地质工作；组织实施全区地质调查和矿产资源勘查，管理区本级地质勘查项目。
7.负责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地质灾害预防和治理、矿产资源管理工作。
8.负责林业生态保护修复和造林绿化。负责森林、湿地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监督管理。
9.负责自然资源领域科技发展和对外合作；制定并实施自然资源领域科技创新发展和人才培养规划和计划。
10.按规定权限和程序负责辖区内的城乡规划审批和建设项目规划管理工作；负责全区村镇规划管理工作。
11.配合国家、省、市对区、镇（街道）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的重大方针、决策部署及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督察。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遂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开区分局2022年收入282.37万元，；一般公共拨款收入282.37万元。
（2） 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遂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开区分局2022年支出282.3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4.02万元；项目支出248.35万元。
3、 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部门预算管理。
自规分局2022年财政收支年初预算数为208.01万元，实际拨款收入为282.3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年初预算数43.94万元，实际拨款收入34.02万元；项目支出年初预算数164.07万元，实际拨款收入248.35万元；城乡社区支出年初预算数0万元，实际拨款收入37.4万元；节能环保支出年初预算数0万元，实际拨款收入14.67万元；农林水支出年初预算数0万元；实际拨款收入1.95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年预算支出164.07万元，实际拨款收入228.35万元。
（二）结果应用情况
分局在执行各项资金预算中，严格按照中央、省、市、区各级财务规定用好每笔资金。
（三）综合管理情况
财务管理规范，财务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制度执行严格合规，严格按照《行政单位会计制度》和相关规定会计核算，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管理各项专项资金，做到了专项专用，资金支付依据充分、材料完整，开支范围、开支标准合法合规，无虚假冒领、挤占挪用、改变资金用途、扩大支出范围等违法违规问题，对相关项目进行了自查和督导检查，在财政及上级专项检查中未发现相关违纪违规问题。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按照项目计划，有序推进。绩效目标是预算编制的前提和基础，按照“费随事定”的原则，2022年所有专用项目和整体支出都按要求编制了绩效目标，从项目完成、项目效益、满意度等方面设置了绩效指标，综合反映项目预期完成的数量、成本、时效、质量，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以及服务对象免疫的等情况。圆满完成，未要求公示。
（二）存在问题。
一是预算绩效目标设定有待加强。二是资产管理有待加强，没有定期核实国有资产情况。三是项目预算不够科学。对下年度工作的统筹考虑还不够周全和详细，在编制预算时对全年工作进行充分调研和论证不够，导致编制出的预算不够全面和准确。
（三）改进建议。
一是加强学习。二是进一步加强资产管理，定期排查国有资产情况。三是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在日常预算管理过程中，进一步加强预算支出的审核、跟踪及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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